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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珠海锐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 

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 

辅 导 对 象 珠海锐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成 立 日 期 2006年 10月 08日 

注 册 资 本 5,219.1893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良华 

注 册 地 址 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东一路 200号一楼 A区 

控 股 股 东

及 持 股 比

例 

控股股东为珠海锐翔科技产业有限公司，其直接持有公司 35.38%

的股份，并通过珠海市锐轩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珠海横琴

光州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珠海横琴光城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控制公司 13.44%的股份，合计控制公司 48.82%的股份 

行 业 分 类 C35专用设备制造业 

在其他交 易

场所（申请）

挂牌或上 市

的情况 

无 

备 注 
近 3年内不存在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被终止审查、

不予核准、不予注册的情形 

二、辅导相关信息 

辅 导 协 议

签 署 时 间 
2023年 12月 23日 

辅 导 机 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律 师 事 务

所 
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律师”） 

会 计 师 事

务 所 
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会计师”） 

三、辅导工作安排  

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

2023年 12月 
全面尽职调查，制定辅导方案

并开始实施 
座谈、核查等 辅导小组 

2023年 12月

-2024年 3月 

系统学习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

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、《首次

授课、座谈、

答疑、自学等 

辅导小组、

律师、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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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

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

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 

师 

2023年 12月

-2024年 3月 

对公司历史沿革、关联交易、公

司治理、规范运作、董监高任职

等情况进行全面核查，根据情

况提出相应规范建议 

座谈、核查、

会议等 

辅导小组、

律师、会计

师 

2023年 12月

-2024年 3月 

对公司财务核算、内控体系进

行全面核查，督促公司建立健

全财务与内控管理体系，并协

助公司系统梳理经营模式、收

入、成本、费用等 

座谈、核查、

会议等 

辅导小组、

律师、会计

师 

2024年 3月-

2024年 4月 
整改情况跟踪、问题解决等 座谈、会议等 辅导小组 

2024年 4月 辅导情况总结及辅导验收申请 
座谈、答疑、

模拟测试等 
辅导小组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

